




甘环审批（新）〔2025〕2号

甘孜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雅砻江新龙县城区四期防洪堤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项目代码：2205-513300-04-01-630372）

新龙县水利局：
你单位报送的《雅砻江新龙县城区四期防洪堤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组织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甘孜州新龙县城区，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内容为：左岸新建3段堤防，总长1527m，其中，第一段堤防工程（AK0+000~AK0+573）全长573m，第二段堤防工程（BK0+000~BK0+544）全长544m；第三段防洪堤全长410m，其中（CK0+000~CK0+385）全长385m；（CK0+385~CK0+410）为衡重式挡墙，全长25m。项目总投资2908.3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2万元，占总投资的3.8%。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防洪规划修编报告（2021~2035年）》等规划和甘孜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相关要求。项目涉及“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部门已对其予以行政处罚，项目建设对沿线生态环境、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环境空气等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经农牧、自规等单位研究，要求你单位须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行政手续，落实生态环境修复等措施，防范加剧对生态环境等因素的不良影响。
在你单位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关规划、控制要求、生态修复方案、《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防治环境污染、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等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所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根据《报告表》及技术审查结论，该项目建设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基本可行，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你单位应当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明确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减少和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同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压实生态保护主体责任。你单位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决杜绝“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再发生，认真梳理项目涉及的生态敏感区和生态保护对象，在生态优先前提下，健全环境管理制度，投入足够资金和人力，夯实施工单位责任，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地等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依法依规开展项目和工程涉及的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宣传教育以及相关行政手续办理等工作。项目主体工程、临时工程及配套设施，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章、行业政策和技术标准；除《报告表》所列外，严禁擅自新增和改扩建相关建设内容，涉及生态敏感区的临时工程等建设内容，须进一步深入论证、专题研究、减少占用，采取合法、科学、有效的措施，保障项目占地区域和工程保护目标环境安全。
（二）强化生态敏感区保护。项目涉及鱼类“三场”等生态敏感区和国家Ⅱ级保护鱼类等生态保护目标，你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主管部门意见进行建设，切实强化项目建设运营环境管理，生态修复工作应结合其主要保护对象生境需求开展，修复治理成效须达国省规定行业标准并通过相关单位组织的验收。须落实长期跟踪生态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优化生态保护措施。
（三）严格落实各项环境影响保护措施。工程应对已建内容开展回顾性评估，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持续强化生态等各项措施落地落实，确保工程涉及区域环境安全。
三、项目建设和运行需要取得其他行政许可或涉及的其他相关行政手续，须依法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主管部门要求，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建设单位及行业主管部门应形成联防联动联管机制，进一步强化相关生态保护措施，严禁擅自变更、新增临时、永久设施，严控施工范围，减小施工对环境敏感区的影响。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你单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提供充足资金。项目竣工后，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结合回顾性评价及现状，严格开展生态修复，对工程所产生的遗留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
五、甘孜州新龙生态环境局要切实承担事中事后监管主要责任，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加强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管。
六、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送甘孜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甘孜州新龙生态环境局、甘孜州新龙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甘孜州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1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甘孜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新龙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甘孜州新龙生态环境局，
甘孜州新龙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四川中环国智环保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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